泊芽湾露营管理中心租赁协议

甲方:     九江一帆数科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执照号：         91360421MA7FXNCL4C          
法定代表人：          王可立                 
联系方式：           18070527363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协议签约地点:    骆驼泉公园泊芽湾露营基地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本着真诚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就泊芽湾露营管理中心经营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租赁范围及用途
甲方同意将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江州大道与沙河路交叉口骆驼泉公园泊芽湾露营基地_____号商铺（该商铺具体地址以营地中标示为准），在良好及可租赁的状态下租给乙方作为            使用，经营范围:                                             ，出租商铺的建筑面积为_______㎡。
第2条  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三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
1.租金为         元/月（大写：           ），压一付三。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一次性付清第一季度租金，以后每季度租金均在上一季度租金到期日10日内一次性付清。甲方在收到租金后应当给乙方收费凭证。 
甲方名称：九江一帆数科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江州农村商业银行柴桑支行 
银行账号：116399250000031565  
联系电话：18070527363  
第4条  使用规定
1.在租用期间，甲、乙双方不得将租赁场地重复租赁给第三方。
2.乙方应按照甲方提供的使用规定使用场地，场地的所有安全归乙方负责。
3.乙方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承担因违反法律法规而产生的责任。
4.乙方租用场地期间无条件配合甲方的管理，若因园区发展、规划需要调整乙方经营位置的，双方协商，乙方须尽全力配合。
第五条  甲方责任
1.甲方应确保商铺使用权为其所有，如果乙方遭第三方出具证据证明其为商铺所有人并索要该商铺使用权时，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本合同所有损失。
2.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将房屋交给乙方使用。
3.甲方负责为乙方进行营地内相关协调。
4.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完善本营地使用时的配套设施。
第六条  乙方责任
1.乙方应按合同的规定，按时支付租金及其它各项费用，且合法使用房屋，不得从事违法乱纪活动。
2.未经甲方和有关部门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房屋的结构作任何改动，乙方对该房屋的装饰应以不损坏该房产整体结构和设施为原则，并征得甲方同意。
3.在租赁期间，乙方对于出租房屋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租、转让、转借、抵押、联营或其他有损甲方利益的行为。
4.承租期内，由被盗、火灾等事故造成损失，和乙方人为造成事故，损害甲方房屋的，由乙方负责。
5.本合同经营期满，如乙方继续经营，应提前两个月向甲方提出，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经营权，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合同。如乙方不继续合作经营，乙方也应提前两个月告知甲方，在合同到期时，清空店铺所有属于乙方的设备设施。
第七条 管理责任
1.甲方应保证开工前场地处于良好状态。
2.乙方应提供必要的安全设施和应急措施。
3.若因甲方原因导致商铺无法正常使用，甲方应提前通知乙方，并协商解决办法，对乙方造成的损失部分由甲方赔偿给乙方。
第八条 保险责任
1.乙方应自行负责为其人身和财产投保相应的保险，以应对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
2.甲方不对乙方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乙方应自行承担相关的一切风险。
第九条  合同的解除
本合同除发生下列情形外，合同期内完全有效，不得单方解除。
1.租赁期届满。
2.因乙方过错严重造成房屋毁损的。
3.出现不可抗力造成房屋毁损达不到使用目的的。
4.政府强制征收或拆除该房屋的。
5.乙方迟延交付房租超过20天的。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使场地不适于使用或租用时，本合同自动解除，应退还保证金，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有权解除本协议。
3.如因违约一方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4.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终止合同的应向对方赔偿合同总值的   %  违约金，并赔偿其他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1. 本协议的解释、执行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2.对于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其他约定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为租赁期限届满之日。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的修改、补充和解除须经甲、乙双方书面确认后执行。
备注：                                                     
                                                             
                                                                  
                                                                  


甲方(出租方):                     乙方(承租方):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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